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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宜蘭縣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環保低碳寺廟計畫

一、 計畫目的：

為推動低碳環保寺廟，從信仰場域建立民眾低碳生活素養，以環保、衛生、食

安為基礎、推動污染減量、垃圾減量及節能減碳等措施，從 107年起公告「宜蘭縣

環保低碳寺廟認證作業實施計畫」，結合低碳行動補助計畫，透過寺廟各項環保措

施進而達到維護美好環境之目的。

二、補助對象：本縣轄內依法設立且致力低碳發展及具行動執行力之宗教組織等民間

團體。

三、計畫期程：

申請自公告日起至113年 06月 30日止；執行自核定日起至113年 9月 30日止。

四、 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 可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依寺廟實際年使用量：

1. 每年平均使用量至少      5,000      人次，  補助上限3萬元。

2. 每年平均使用量至少      30,000      人次  ，補助上限5萬元。

(二) 節能照明設備：補助50%，每案上限10萬元。

(三) 重複性餐具清洗設備：補助50%，每案上限20萬元。

五、 補助內容及指標 (申請補助者應符合以下指標並配合相關措施)：

(一) 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及重複性餐具清洗設備  ：寺廟應依據平時供應香客平安粥、

茶飲等現況及頻率，推動「減塑宜起來」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及垃圾減量等措

施：

1. 寺廟應實施垃圾減量相關措施，配合禁用一次性餐具，進行使用重複性餐具

等垃圾減量宣導，並公告寺廟顯眼處或網站、粉絲團等。

2. 申請可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寺廟應具備清潔人力或餐具清洗相關設備、場

域；申請重複性餐具清洗設備，項目得包含洗碗機、烘碗機等。

3. 寺廟對外提供飲食頻率須達一定之餐具使用量，以提高餐具、設備使用率，

若單一寺廟使用量未達上述人次，可與鄰近寺廟共同計算進行聯合申請。

4. 可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不得為塑膠或美耐皿等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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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能照明設備  ：寺廟廳舍、祈福及祭祀用老舊照明設備汰換為高效能照明：

1. 汰舊換新照明設備宜需有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且尚於標章使用期限內，

且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符合 CNS相關標準之測試報告。

2. 新設照明發光效率需達110(lm/W)以上，LED神明燈除外，惟仍需取得商品安

全標章。

3. 補助項目列表

公共區域地點 原燈具種類 汰舊換新燈具種類

宗教寺廟(含寺、廟、

宮、堂)廳舍、祈福或祭

祀用燈具

既有 T5/T8/T9螢光燈

管、鎢絲燈泡/白熾燈泡/

螺旋燈泡/水銀燈泡等

LED型燈管/燈泡/投射燈/避難方向指示

燈等，低瓦數高效能燈具

無裝設感應器之燈具
加裝自動點滅裝置(熱感應式、光感應式

或其他型式之感應裝置)

六、 審查作業：

(一) 申請單位應於規定期限內檢具申請文件相關資料 1式 2份（A4直式橫書，雙面

印刷，左側裝訂）及電子光碟資料一份，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局申請，郵寄

封面請註明「113年宜蘭縣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環保低碳寺廟計畫」。

(二) 審查基準：1.組織之健全程度、會務運作狀況及推展能力。2.申請內容之實用

性、示範性及公共性。3.經費規劃之妥適性及合理性(含經費自籌之情形)。4.

社區居民主動程度及參與情形。5.減碳效益(限行動方案須估算)。

(三) 審查方式：

1. 由本局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通過後即可實施。

2. 文件資料缺漏不齊者，經通知限期補正，並以一次為限，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後仍有不齊者，喪失申請資格。

七、 經費核撥及核銷事項：

(一) 10萬元以下補助款原則 1次撥付：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完成 15日內（至遲於

113年 10月 15日前），檢送成果報告書 1式 2份、電子檔案 1份及全案原始憑

證正本(裝訂成冊)、支出明細表，經審核無誤後函知受補助單位提送領據，憑

領據撥付補助款。

(二) 超過10萬元補助款原則分 2期撥付：

1. 第 1期：由受補助單位依評審委員意見，函送修正後之計畫書 1式 2份、電

3



子檔 1份及第 1期款領據，經審查無誤後憑撥 50%。

2. 第 2期：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完成 15日內（至遲於113年 10月 15日前），

檢送成果報告書 1式 2份、電子檔案1份、全案原始憑證正本(裝訂成冊)、

及支出明細表等，經審核無誤後函知受補助單位提送第 2期款領據，憑領據

撥付尾款。

(三) 申請案應切實依照計畫執行，結算之總經費若低於提出申請核定之總經費(含自

籌款)，本局將依比例核減補助款；提報計畫時請載明計畫期程，未符合進度者，

本局得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

(四) 本計畫資本門補助應列入團體財產登錄管理(檢附相關證明)，未達使用年限，

不得重複申請；汰換設備應達使用年限，未達年限不堪使用之汰換或停用應函

報本局敘明理由，並依保管運用等有關處理程序事項進行後續維管。

八、 備註事項：

(一) 為鼓勵寺廟信眾積極投入環保行動，並藉由各生活層面落實低碳綠生活，本計

畫補助之寺廟應配合參與本局「宜蘭縣環保低碳寺廟認證作業實施計畫」，依

寺廟現況及條件落實源頭減量、污染減量等低碳環保行動。

(二) 每一組織同年度原則以1案為限，申請期間如經費提前用罄，即公告於本局網頁

公告通知停止受理補助申請。

(三) 計畫涉及空間施作者，應檢附相關建物或土地使用證明文件，如屬私人所有，

需檢附所有權證明及授權使用同意書(契約)；如屬公部門所有，需檢附該機關

(構)之同意函。以上文件之有效使用其間，由提案日起至少應為 3年，內容應含

地段、地號及同意供社區公眾使用，或未使用私人土地切結書併同計畫送審。

(四) 寺廟舉辦舉辦活動，所需餐點、茶水不得使用一次性餐具、用品，並應加強居

民低碳生活概念，鼓勵民眾自行攜帶環保杯、餐具等。

(五) 受補助之團體，應依核定計畫執行，本局得派員或聘請委員會同相關單位辦理

督導及查核，經查若有設置、使用情形與原核定內容不符、未依補助用途支用、

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本局得不予補助或追回已撥付之補助金額，並得依情節

輕重對該單位停止補助1年至5年。

(六) 申請編列經費及計畫未規定者皆依「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民間團體補(捐)

助預算執行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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